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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工作总结及2021年工作要点
区海洋发展局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新区工委管委的坚强领导下，区海洋发展局坚定“蓝色信念”，认真贯彻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落实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和青岛经略海洋攻势决策部署，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坚持发挥工委海洋办统筹作用，坚持合力攻坚经略海洋，坚持改革创新引领带动，全面推进全区海洋事业发展，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一、2020年工作总结
（一）聚焦统筹谋划，扎实推进经略海洋攻坚任务
一是加强党对海洋事业的领导。健全“海洋委+海洋办+海洋局”统筹机制，落实党建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局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全力当好全区经略海洋的“组织员”“调度员”和“排头兵”。创建“党建领航、逐梦深蓝”党建品牌,成立五大工作专班、四大攻坚队, 确保各项任务攻坚有力有序高效。创新开展“三述”、“海洋大讲堂”业务交流、“燃烧激情、建功新区”等主题实践活动,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在海洋事业一线得到检验和升华。
二是强化经略海洋顶层设计。研究制定《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突破发展行动方案》，重点打造船舶海工、航运贸易金融、海洋生物医药等6大海洋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力争3年实现重点产业产值倍增。制定实施《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着力推动6大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2020年全区海洋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及支撑措施》《青岛西海岸新区现代渔业发展规划》《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牧场建设规划》，完成经略海洋“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研究报告与《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三是强势发起经略海洋攻坚。健全经略海洋工作推进体系，建立会议、调度和通报工作机制，印发工作专报8期、信息简报14期，分别通报经略海洋攻势、涉海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经略海洋攻坚战步稳蹄急。17项市级作战任务和35项新区自主事项全部完成,31个市级海洋经济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30亿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5%。初步预计，2020年全区完成海洋生产总值1390亿元、增长6.8%，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7.5%，涉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全年新区新注册、签约亿元以上海洋项目60个，计划总投资1467亿元，其中过300亿元的涉海项目2个，过50亿元涉海项目4个。
（二）聚焦结构优化，推进海洋产业提质增效
一是集聚招商合力提升产业集群化发展水平。探索建立产业链招商工作机制，建立了产业链招商工作台账和项目库。通过“内驻外办”政策优势，加强与哈工程青岛船舶科技园、光谷产业园、海创小镇等涉海招商平台合作，强化资源共享,形成招商合力。在区行政审批局、黄岛海关等多方协同配合下，自主引进首个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项目并在自贸区青岛片区注册，共完成自贸区市场主体招引企业150家。依托青岛论坛和海博会，共梳理出167个招商服务对象，与17个招商单位进行了“点对点”对接，有明确意向落户新区企业15家，有意愿进一步洽谈企业16家。
二是工作专班加快推动产业发展。选派精兵强将成立深远海养殖试验区、冷链基地项目工作专班，加快推进首个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设与海洋冷链产业链发展，《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冷链物流基地入选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选派精锐力量加入明月海藻千亿级产业专班，推动新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向千亿级产业链发展。牵头新区海洋经济工作专班，制定62项重点任务，目前已基本完成阶段目标，推动新区海洋经济再上新台阶。
三是促进现代渔业持续提升。推动竹岔岛等3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加快建设，完成投资5000万元，投放礁体8万空方，建设海洋牧场观测系统3套。2020年，新建国家级海洋牧场2处，新区已建成1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9万余亩，占青岛市75%、山东省22.2%、全国8.8%。推动黄海“冷水团”深远海养殖项目获批国家首个深远海养殖试验区，试验区总面积553.6平方公里，预计到2025年，将建成大型钢结构深远海智能养殖网箱12座，养殖冷水鱼1200万尾，年产6万吨，产值达36亿元。“南鱼北养+灯光诱饵”养殖模式成功推广，今年共组织鲁海丰等企业运回鲈鱼、真鲷等鱼类30余万斤，全区新建深水网箱41个。 
（三）聚焦创新驱动，推动海洋领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是全力推动自贸区青岛片区海洋领域试点任务落地。统筹自贸区青岛片区18项改革试点任务，形成海铁联运货物“全程联运提单”模式、自动化码头无人卡口监管模式等创新典型案例7项，其中5项入选山东自贸试验区首批“最佳实践案例”，国内首创的生物样本进口“清单式”监管创新模式参选全国自贸区“最佳实践案例”。自贸区青岛片区已累计引进海工装备、航运物流、涉海服务等涉海市场主体超过1200家，引进中瑞威飞海洋石油装备等30多个涉海重点项目。新增设立国际中转集拼仓库1家，疫情之下海运业务同比分别增长202.9%和198.6%。
二是高标准举办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和东亚海洋博览会。大胆探索试点“线上+线下”办会新模式,体现了新区海洋人的责任担当。发布《东亚海洋合作研究报告（2020）》等5份重量级报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79家企业（机构）参展，达成意向成交额28亿元。国内外及行业180余家媒体对论坛盛况进行了深度报道，3000余篇发稿量进一步提升论坛知名度和影响力,获得“时尚青岛·时尚会展活动”大奖，成功塑造了与深圳中国海博会并驾齐驱的知名展会品牌，奠定了全国海洋领域展会“南深圳、北青岛”的格局。
（四）聚焦空间优化，保障新区海洋经济发展空间
一是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用海。完成新区158个历史遗留问题图斑的生态评估和生态修复方案的编制、上报工作。全面启动青岛港北三突堤后方堆场、万邦矿石码头、罐区路路网工程等重点用海项目报批工作，助力青岛港建设。2020年，共受理完成黄张路客货分离改造工程、灵山岛陆岛交通码头、金银沙滩浴场用海等50宗，完成用海审批40宗，全力保障重点项目用海。
二是组织开展养殖用海清点补偿工作。完成了泊里镇、大场镇及灵山岛陆岛交通码头的大棚、围池及海域清点工作，共清点大棚户数352户、大棚2424个、大棚建筑面积约163.1788万平方米；围池113个，涉及海域面积约1322.45亩；岩礁池23户，涉及海域面积55.6936亩；海珍品底播养殖3户，涉及海域面积397.8285亩。
三是提升完善海域海岛管理水平。全面展开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调查工作，摸清38个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并形成调查成果。创新海岛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岛长制，编制完成了《关于推行岛长制加强海岛管理保护的实施方案》。组织完成了灵山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一期、斋堂岛生态修复项目一期、竹岔岛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和竹岔岛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验收工作。根据新区岸线现状，完成了岸线修测工作，将为全区重点项目建设预留更大的陆域发展空间。
（五）聚焦监管责任，加大海洋渔业执法监管力度
一是创新监管手段。建起全国首个智慧海洋管理平台，形成近岸海域24小时不间断视频监控、海洋环境监测以及海上目标探测，实现“可视、可控、智能化”，在全国率先建成了海洋综合管控“蓝色天网”。申请上级资金补贴108.9万元，率先在全省为新区99艘渔船配备渔船安全救助卫星终端设备，确保发现海上险情能够及时实施救助。推动渔船动态监控系统平台、手机APP管理平台账号向镇、村延伸，提高了渔民海上自救互救能力和属地渔船动态管控水平。
二是加大伏季休渔监管力度。充分利用近海小目标雷达、无人机、港口视频、射频监控等各种信息化手段，加大伏季休渔监管力度，形成海陆空立体、全方位监控体系。伏休期间，共出动执法船（艇）431次，执法车辆1776车次，无人机10航次，检查渔港（码头、停泊点）3267个，渔船9957艘次，市场69个，查处违规渔船（艇）189艘，没收“地笼”等违规渔具1581个，行政罚款83余万元，对2艘严重违法的辽宁籍从事“地笼”生产渔船实施了行刑衔接，2名船东被判拘役4个月，有效打击和震慑了违规作业行为。
三是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突出“渔船、渔港、渔民”三大重点项整治内容，部署开展了“两节”、四个季度安全月、安全生产月、净海护渔亮剑2020、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等活动。修编了《青岛西海岸新区（黄岛区）渔业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构建完善了渔业安全管理体系，夯实了安全生产监管主体责任，切实增强了渔业从业者安全生产防范意识。
四是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管。积极开展2020年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扎实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执法工作。开展省、市、区三级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风险检测和水产苗种检疫抽检357批次，检查生产单位337家，责令整改21家，对一起抽检氧氟沙星阳性案件进行了处理，行政罚款1.5万元。
（六）聚焦生态文明，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一是及时启动浒苔应急处置响应。制定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2020年浒苔处置总体工作方案》《2020年海域工作组浒苔处置工作方案》，组织成立区海上浒苔打捞组，在金沙滩等重点海域设置20000米浒苔拦截浮坝，部署20艘打捞船负责对区辖重点海域浒苔进行打捞，打捞新鲜浒苔13582.05吨，实现了“日产日清、无异味、无腐烂、不过夜”的浒苔清理目标。
二是统筹做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在新区北起胶州湾洋河入海口、南至黄家塘湾甜水河入海口辖区海域，组织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对薛家岛渔港、积米崖中心渔港、灵山岛城口子渔港、琅琊渔港和董家口渔港等5处代表性渔港和近海3处典型水产增养殖海湾开展环境质量及养殖生物卫生质量监测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冬、春二季的抽样监测工作。
二、2021年工作要点
2021年是“十四五”扬帆起航之年，区海洋发展局将深入贯彻落实工委管委决策部署，坚决扛牢“经略海洋”国家战略使命，瞄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持续发力经略海洋攻坚，推动改革创新，深化海洋开放合作，不断激发海洋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                                
（一）聚力海洋攻势，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提升
一是顶格推进海洋攻坚任务落实。围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及市海洋攻势新要求，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完善攻坚指挥体制机制，更新攻坚任务，充分发挥经略海洋攻坚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形成新区经略海洋攻坚合力。
二是推动重点产业突破发展。加快推动实施《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产业突破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坚持重点产业“一业一策”“一企一议”原则，推动重点企业提质增效、能级提升、突破发展。初步预计，全年完成海洋生产总值1530亿元、增长10%，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8%。
三是推动涉海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 “项目落地年”的战略部署，实施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加快推进区内海洋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服务效能，力争全年新引进亿元以上海洋产业项目50个，新开工项目15个、新投产项目15个。
（二）纵深推动改革，推动海洋领域重点工作实现新突破
一是推动自贸区青岛片区海洋经济统计核算试点任务落地。在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办法，探索建立自贸区青岛片区海洋生产总值核算路径，建立自贸区海洋经济统计单位名录库，完善海洋统计报表制度，开展海洋经济统计与核算工作，建立起切实反映自贸区青岛片区海洋经济发展成效的统计体系。
二是推动提升深远海开发保障能力。以中国北方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和冷链物流基地为依托，加快国家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以国家批复的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为依托，大力发展黄海冷水团深水养殖和海上风电海洋牧场融合示范项目，探索专属经济区海域开发管理模式。
三是推动实施十大支撑工程。以“项目化”“工程化”打法，重点实施深远海综合开发工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扩容工程、船舶海工产业创新转型工程等十大支撑工程，并将十大支撑工程分解落实到各相关科室，明确分工，压实责任，与各部门各单位加强工作协同创新，扎实有效推动现代海洋产业发展。
（三）加强平台建设，推动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形成新格局
一是探索成立东亚海洋合作平台研究和服务实体机构。借助RCEP 协议签订机遇，深化与东盟及日韩合作，高效推进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务实推动平台实体化运作，创新设立平台研究和服务法人机构—东亚海洋合作研究院，打造国际权威海洋智库。
二是深化国际区域间海洋领域交流合作。加强与国际海洋组织、民间社团组织和专业协会的深度交流合作，发挥各方优势资源，在论坛组织、“双招双引”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
三是推动提升东亚海洋博览会层级效应。积极策划筹备年度青岛论坛活动，争取部省共建、共筹、共办东亚海洋博览会，以“政府+企业+协会”组织模式提升展会层级，持续打造国际知名海洋展览品牌。
（四）突出发展要素，推动现代渔业效能实现新发展
一是推动海洋牧场现代化建设。持续抓好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新渔业等项目建设，争取2021年新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2处，完成投资5000万元，投放各类礁体6万空方，建设海洋牧场观测网2-3套，新建海洋牧场多功能平台1个。推动深水网箱南北接力养殖模式，促进牧场渔业同二三产融合发展。
二是强化生态保护手段。继续实施海洋带保护修复和“蓝色海湾”综合整治项目，推进浒苔、互花米草等生态灾害治理。探索新形势下做好浒苔灾害处置和海洋渔业生态保护工作新方法，筑牢蓝色屏障。
三是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船只的管控力度，加大海上巡航检查力度，积极探索依港管船新模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健全水产品质量监管实施方案，完善水产品质量动态管理体系，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四是积极开展养殖用海调查工作。切实做好养殖用海调查工作，摸清新区养殖用海底数，加强养殖用海管理，提升全区养殖用海规范化管理水平。
（五）强化党建引领，推动事业发展保障构建新高地
一是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强化“关键少数”示范带动作用，坚持以上率下，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党政同责，不断提升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切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风廉政、干部作风等方面建设，提升全局工作人员整体素质，确保各项工作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
    二是深入开展模范机关建设。打响“党建领航、逐梦深蓝”党建品牌，坚持党建统领，紧盯工作难点、重点，找准制约短板，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模范机关建设深度融合，创建讲政治、守纪律、负责任、有效率的模范机关。
    三是加快推动营商环境优化。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和社会评议制等“四项制度”，建立完善《渔船过户程序》、《渔船拆解程序》、《渔业捕捞许可证程序》等程序规范，确保从日常管理、目标考核、服务规范、监督投诉等方面规范工作人员政务服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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